培育“专精特新”企业群　打造“隐形冠军”梯队
“隐形冠军”是指长期专注并深耕于某一细分行业的产品研发和生产,生产技术或工艺居国内乃至国际前列,单项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行业前列的企业。2018年3月,我市出台《潍坊市“隐形冠军”企业群培育方案》,通过开展“隐形冠军”企业培育计划,加强示范引领和政策支持,引导企业长期专注于细分产品市场的拓展、产品质量提升和名优品牌培育,着力培育一批在行业细分领域中处于领导地位的“隐形冠军”企业,力争通过5年努力,逐步打造市级、省级、国家级、世界级接续提升的“隐形冠军”企业群。日前,记者就有关政策采访了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。
　　目标任务
　　每年认定40家以上市级“隐形冠军”企业,到2022年,培育市级“隐形冠军”企业300家以上,其中,国家级10家以上,省级80家以上,总结推广创新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发展模式,引领和带动更多的企业走“隐形冠军”发展之路。
　　标准条件
　　潍坊市“隐形冠军”企业分为工业及建筑业类、农业类、服务业类等三大类。
　　工业及建筑业类、农业类要求企业年营业收入达到2000万元以上,近三年内营业收入平均增幅高于10%,平均资产负债率低于65%,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在2.6%以上。企业从事专业行业领域时间四年以上,从事的细分产品市场符合国家产业导向；拥有三年以上稳定客户,稳定客户的销售收入占10%以上。拥有市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或“一企一技术”研发中心,并有核心技术研发团队5人以上。企业细分产品技术水平达到国内外同类产品领先水平,且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或拥有市级以上“专精特新”企业称号。企业具有品牌创建意识,有自主品牌,有一定的品牌建设投入,被列入国家和省质量、商标、名牌等奖项的优先纳入范围。企业具有一定的两化融合水平。细分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省前5名。
　　服务业类要求企业年营业收入达到2000万元以上,近三年内营业收入、税收贡献平均增幅高于10%,平均资产负债率低于65%,在所处行业中能引领方向、模式新颖、成长快速。企业长期专注于瞄准的特定细分服务市场,从事专业行业领域时间三年以上,拥有较强的市场地位,从事的细分产品市场符合国家产业导向；拥有三年以上稳定客户,稳定客户的销售收入占10%以上。企业具有品牌创建意识,有自主品牌,品牌建设投入稳定,被列入省级以上服务名牌的优先纳入范围。企业持续创新能力强,拥有自主知识产权,主导或参与制定业务领域技术标准。
　　认定程序
　　对经初审符合条件的申报企业,由潍坊市“隐形冠军”企业培育推进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(设在市工信局),组织市发改、工信、财政、住建、农业农村等部门以及相关专家,进行评审。对认定为我市“隐形冠军”的企业,建立管理服务数据库,对出现安全、环保、失信等问题的企业取消资格,不再予以重点支持。
　　支持政策
推动企业创新发展。对“隐形冠军”企业新认定的国家级、省级创新载体,在同级财政分别给予国家级200万元、省级40万元奖励基础上,市级财政再分别给予国家级50万元、省级20万元奖励。对“隐形冠军”企业新认定为市级创新载体,由市级财政给予10万元奖励。对“隐形冠军”企业新认定的省级“一企一技术”研发中心,由市级财政奖励50万元。　　　
对新认定的国家、省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,市级财政一次性给予50万元、30万元的资金支持；对新认定的国家、省、市级产业集群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项目,市级财政一次性分别给予100万元、50万元、20万元的资金支持。对新认定的国家、省级、市级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,市级财政一次性分别给予100万元、50万元、20万元的资金支持。对获得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创新载体的奖励,同一载体若获得两个及以上称号的,只享受一次奖励。
　　大力实施品牌战略。对获得驰名、著名商标的“隐形冠军”企业,在技术改造、技术引进、科研立项、财政贴息等方面给予优先扶持,在同等条件下,政府采购事项优先采购。市级现代产业发展基金重点向“隐形冠军”企业的品牌培植项目倾斜。
　　推进人才强企战略。对“隐形冠军”企业引进培育具有国际一流水平、能够突破关键技术、引领和带动产业转型升级的“高精尖缺”领军人才,支持申报鸢都产业领军人才(团队)工程,对入选的,给予每人100万元、每个团队300万元经费资助；对通过我市申报入选的国家级、省级产业领军人才(团队),在分别享受国家和省相关政策的基础上,再给予每人100万元,每个团队300万元的经费资助；对于引进的国际顶尖人才实行一事一议、特事特办。
　　支持企业开拓市场。同级财政对“隐形冠军”企业参加省政府或国家部委组织的境内展会,给予每个展位5000元人民币补助；对参加市里统一组织的境外展会,按展位费50%给予补助。
　　加大金融扶持力度。组织“隐形冠军”企业开展产融合作对接活动,引导金融机构为“隐形冠军”企业量身定做金融产品,市县两级融资担保机构要优先为“隐形冠军”企业提供融资担保。
[bookmark: _GoBack]　　实施专项奖励政策。对获得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、获得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和“隐形冠军”企业、获得市级“隐形冠军”企业的,由市级财政分别给予100万元、80万元和50万元奖励。

